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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烧碱/聚氯乙

烯生产企业依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

保护和改善环境，制定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

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烧碱/聚氯乙烯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

洁生产先进企业的主要依据，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

表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

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化工清洁生产中心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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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氯碱工业的主要产品为烧碱和聚氯乙烯(PVC)，因此本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体系主要采用烧碱和聚氯乙烯的相关指标为评价指标。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

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以盐和电石/乙烯为原料生产烧碱和聚氯乙烯的氯碱

生产企业，其中烧碱生产指采用隔膜电解法和/或离子交换膜电解法生产液碱、

固碱的生产过程，聚氯乙烯生产指用氯气、氢气、乙烯、电石生产聚氯乙烯的

生产过程。 

2、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两大

部分（见图 1），凡能量化的指标尽可能采用定量评价，以减少人为的评价差

异。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具有共同性、代表性的能反映“节约能源、降低消耗、

减轻污染、增加效益”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创建评价模式；通过

对比企业各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经过计算和评

分，量化评价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水平。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政策选取，包括产业

发展和技术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行业发展规划等，用于定性评价企业

对国家、行业政策法规的符合性及清洁生产实施程度。 

定量评价指标和定性评价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两个层次。一级指

标为普遍性、概括性的指标，包括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生产技术特征指标、

产品特征指标、污染物指标、环境管理与安全卫生指标。二级指标为反映电池

企业清洁生产特点的、具有代表性的、易于评价和考核的具体指标。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见图 2、图 3。 

 

 

图 1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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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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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基准值和权重值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

基本要求的评价标准。本定量化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选取行业清洁生产的先

进水平，即，对于正向指标，评价基准值采用烧碱/聚氯乙烯能达到的最大值（即

行业最优值）。对于逆向指标，评价基准值采用烧碱/聚氯乙烯能达到的最小值

（即行业最优值）。各项指标的权重值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以及企业的生产状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选择“是”即得到

相应的分值，选择“否”则不得分。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中所占的比重。它在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烧碱/聚氯乙稀生产企业清洁生产

实际效益和水平的影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烧碱/聚氯乙稀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各项指标权重及评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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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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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值见表 1。 

烧碱/聚氯乙稀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各项指标权重及评价基

准值见表 2。 

 

表 1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一级评

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权

重 
单位 评价基准值 

1 

资源与 

能源消 

耗指标 

（40） 

烧碱生产工艺 

原盐消耗（折百计算） 8 kg/t 烧碱(1)
 1540 

2 
综合能耗 

（不包括水消耗） 
16 tce/t 烧碱 

隔膜法(2)
 1.5 

离子膜法 1.1 

3 新鲜水消耗 1 t/t 烧碱 8.0 

4 

聚氯乙烯 

生产工艺 

电石消耗(3)
 8 kg/t 聚氯乙烯(4)

 1420 

5 
综合能耗 

（不包括水消耗） 
2 tce/t 聚氯乙烯 0.24 

6 新鲜水消耗 1 t/t 聚氯乙烯 10.00 

7 乙烯消耗 4 kg/t 聚氯乙烯 480 

8 产品特 

征指标 

（4） 

烧碱生产工艺 烧碱的一等品率 2 % 100% 

9 
聚氯乙烯 

生产工艺 
聚氯乙烯的一等品率 2 % 98% 

10 

污染物 

产生指

标 

（40） 

烧碱生产工艺 

废水量 1 m
3
/t 烧碱 

隔膜法 4.5 

离子膜法 1.5 

11 废水中活性氯 1 kg/t 烧碱 
隔膜法 0.1 

离子膜法 0.003 

12 盐泥（干基） 1 kg/t 烧碱 60 

13 石棉绒 5 kg/t 烧碱 隔膜法 0.1 

14 

聚氯乙烯 

生产工艺 

废水量 3 m
3
/t 聚氯乙烯 5.5 

15 废水中 COD
(5)

 1 kg/t 聚氯乙烯 1.5 

16 废水中总汞 5 kg/t 聚氯乙烯 2.0×10
-5

 

17 废气量 10 m
3
/t 聚氯乙烯 1.8×10

4
 

18 废气中 VCM 排放量 10 kg/t 聚氯乙烯 0.32 

19 电石渣（干基） 3 t/t 聚氯乙烯 1.63 

20 

资源综

合利用

指标 

（16） 

烧碱生产工艺 盐泥处理处置率 2 % 100 

21 

聚氯乙烯 

生产工艺 

电石渣废水回用率 4 % 100 

22 
VCM 精馏尾气 

处理回收率 
8 % 97 

23 电石渣综合利用率 1 % 100 

24 
烧碱和聚氯乙烯

生产工艺 
水循环和重复利用率 1 % 90 

注：（1）以烧碱折 100％计。 

（2）隔膜法指金属阳极隔膜法。 

（3）电石消耗按折标电石（300 升/千克）计算。 

（4）如生产 VCM 则折合成聚氯乙烯的产量计算消耗。 

（5）废水中的 COD 考察进污水处理厂前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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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其分值列表 

一级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1）生产技

术特征指标 
40 

烧碱 

生产 

工艺 

采用离子膜法生产烧碱 20 
 

定性评价指标无评

价基准值，其考核

按对该指标的执行

情况给分。对于既

采用离子膜法又采

用隔膜法生产烧碱

的企业，可根据产

量计算其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如分值＝

20
离子膜


烧碱总产量

法烧碱产量

＋ 10

烧碱总产量

隔膜法烧碱产量
 

。此法类比于聚氯

乙烯的生产工艺。 

采用金属扩张阳极、改性

隔膜法生产烧碱 
15 

采用普通隔膜法生产烧碱 10 

聚氯 

乙烯 

生产 

工艺 

采用电石法生产聚氯乙烯 10 

采用乙烯氧氯化法生产聚

氯乙烯 
20 

（2）环境管

理与劳动安

全卫生指标 

6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10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20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6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9 

建立安全卫生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5 

 

4、烧碱/聚氯乙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

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

础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考核的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

从其数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

洁生产要求（如资源与能源消耗、污染物产生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

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产品的一等品率、盐泥处理处置率、电石渣

废水回用率、水循环和重复利用率、聚氯乙稀精馏尾气处理回收率、电石渣综合

利用率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模

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指标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xi/S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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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指标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oi/Sxi， 

式中：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凡是指标计算遇到多种生产工艺的情况，指标计算均按照产量加权平均。

比如，某企业烧碱生产既有隔膜法，也有离子膜法，其废水量的分值计算应为： 

烧碱废水量权重值]
烧碱总产量

离子膜法烧碱产量

离子膜法生产

离子膜法评价基准值
＋

烧碱总产量废水隔膜法

隔膜法
[废





中废水实际产生值

隔膜法烧碱产量

实际产生值生产中

评价基准值
水量的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0—1.0 之间，但

当其实际数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 值就会较大，计

算结果就会偏离实际，对其它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

这种不合理影响，应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 Si＞1 时，取该 Si值

为 1。 

对于只生产烧碱不生产聚氯乙烯的企业，其与聚氯乙烯生产工艺相关指标的

标准化值 Si 均取 0，然后再将烧碱部分的得分值折百{（烧碱定量计算分值×100）

/38}，计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评价定量指标的最终得分。 

对于只生产聚氯乙烯不生产烧碱的企业，其与烧碱生产工艺相关指标的标准

化值 Si 均取 0，然后再将聚氯乙烯部分的得分值折百{（烧碱定量计算分值×100）

/63}，计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评价定量指标的最终得分。 

在聚氯乙烯生产中对于只采用电石法或只采用乙烯法生产的，其乙烯消耗指

标或电石消耗指标的标准化值 Si 取 0，然后再将其定量评价指标得分值折百（方

法同上）。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1=


n

i 1

（S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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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1—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n=24；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P2=


''

1

n

i

iF  

式中：P2—定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 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n´=8。 

4.3 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烧碱/聚氯乙稀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

和定性评价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评

价指标为主，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

指数。 

4.3.1 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

一项综合指标。国内大中型烧碱/聚氯乙稀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的高低体现

了企业不同的清洁生产水平。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0.7P1+0.3P2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一般在 0～100 之间；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中各考核

总分值。 

4.4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于烧碱/聚氯乙稀生产企业，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P 可全面反映

企业的清洁生产状况和水平。该综合评价指数 P 的数值介于 0 至 100 之间。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烧碱/聚氯乙烯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两级，即国内

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值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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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烧碱/聚氯乙稀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

的综合评价指数列于表 3。 

表 3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国内清洁生产企业 80≤P＜9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

主管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

染物排放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

产的，则该企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分值)低于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80分)的企

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指标解释 

《烧碱/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的指标解释与《中

国化学工业统计》和《化工企业环境保护统计》中指标概念一致，部分指标解

释如下： 

（1）综合能耗 

是指工艺消耗的各种能源转换为MJ之和与报告期的烧碱或者聚氯乙烯产

量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产品年产量（

）企业年耗能总和（标煤
产品）综合能耗（标煤／

t
t  

（2）新鲜水消耗量 

生产每吨产品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产品年产量（

）。企业年新鲜水用量（
产品）／新鲜水消耗量（

t

t
tt   

（3）盐泥处理处置率 

指盐泥进行压滤脱水后，将盐泥滤饼（渣）安全填埋或对其进行综合利用

的百分比。 

（4）电石渣废水回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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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电石渣经压滤脱水后，滤液（通称电石渣上清液）的回用率。 

（5） VCM 精馏尾气处理回用率 

指在VCM精制及回收过程中产生的精馏尾气经采用变温变压吸附等方法

处理后的回收利用率。 

（6）电石渣综合利用率 

指用于生产水泥、砖，或将其用于锅炉烟气脱硫、酸性水综合处理等方面

的电石渣的量与电石渣产生总量的百分比。 

（7）水循环和重复利用率 

指工业企业循环和重复利用水量与外补新鲜水量和循环和重复利用水量

之和的比值，以百分比计。其计算公式为： 

%100% 
重复利用水量外补新鲜水量＋循环和

循环和重复利用水量
）水循环和重复利用率（  

（8）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废气污染物产生指标和固体废弃物产生指标。

废水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

度。废气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指废气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

量或浓度。固体废弃物产生指标是指生产末端的废弃物量和废弃物物种类。其

计算公式： 

 

）产品年产量（

）年排放污染物量（
产品）＝污染物排放量（

t

kg
t/kg


